
附 件 I 附 錄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第 282章 ) 

申 請 發 還 註 冊 中 醫 直 接 醫 療 費 用
f主  ••
申 h 人 塡 寫 本 表 格 之 前 ， 應 細 閱 夾 附 的 須 知 。
第 I 節 ： 申 請人因公受傷/患職 業 病 和 接 受 註冊中醫治療 的 資 料

U ’丨 知 A-i)

(須知A-ii)a部 ： 申 請 人及因公受傷/患 職 業 病 詳 情 r房 孕 歲 乂 #薦 7
姓 名 陳 刃 ： (中 文 ) ••

( )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

局 / 部 門 ： 職 位 ：

電 話 號 碼 ：
* # (奶 知  A - i U ) _受 傷 日 期 / 開 始 患 職 業 病 曰 期

本 # ( 須 知 A • i v ) •受傷性質和受傷部位/職業病性質
意外詳情/患職業病的原因：
b 韻 r . 墩 鬟 負 m(由 推 薦 人 員 [即 職 級 不 低 於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或 同 等 職 級  

的 獲 授 權 分 組 主 管 ]塡 寫 ， 而 申 請 人 亦 須 在 本 欄 簽 署 ， 證 實 明 白 其 個  案 的 處 理 情 況 )(須知A-ii)

本人已核實A 部載列的資料 。 申 請人因公受傷，患職業病的個案  [已向局/部 門呈報，並有待局/部門確定。如申請人選擇向註冊中  醫求診，但個案其後不獲局/部門確認，申請人須自行承擔有關的醫  療 費 用 。]，[已獲局/部門確定 r 。
申 請 人推 薦人員
簽 署 ：簽 署 ：
姓 名 ：姓 名 ：
職 位 ：職級/職位=
日 期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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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 v )c 费 熬 m(由 主 診 註 冊 中 醫 塡 寫

A部 所 列 申 請 人 的 求 診 日 期 ：
診 斷 ：
有 關 治 療 /藥 物 *是 治 療 A部  

所 列 申 請 人 的 損 傷 /疾 病 所 必 要 的 (扪 知  A - v i ) • 是 / 否 *
同 一 處 方 的 藥 物 重 配 的 次 數 ：

附 註 （如 有 的 話 ） ••

註 冊 中 醫 詳 情 =
註 冊 編 號 ：姓 名 ：

電 話 號 碼 =診 所 名 稱 = 
(如 適 用 ）
地 址 ••

日 期註 冊 中 醫 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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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 知 A-i>第 II節 ： 發 還 費 用 的 申 請

注 意 ： 申 請 人 須 待 其 因 公 受 傷 ， 職 業 病 個 案 獲 所 屬 的 局 X部 門 確 定
後 ， 才 把 用 以 申 請 發 還 費 用 的 第 11節 與 已 塡 妥 的 第 I節 一 倂  

遞 交 。 遞 交 的 申 請 表 格 必 須 夾 附 診 金 及 y 或 治 療 費 用 及 y 或 處  

方 中 藥 藥 費 收 據 的 正 本 ， 以 及 主 診 註 冊 中 醫 的 處 方 副 本 。

接 受 住 院 或 非 住 院 治 療 ， 每 日 可 獲 發 還 的 全 部 醫 療 費 用 法 定 上  

限 爲 200元 ， 而 在 同 一 日 內 同 時 接 受 住 院 和 非 住 院 治 療 ， 則 最  

多 可 獲 發 還 280元 。 可 發 還 的 款 額 以 每 日 最 高 款 額 爲 限 ， 超 出  

上 限 的 醫 療 費 用 須 由 申 請 人 承 擔 。
D部 ： 申 請 發 還 費 用 「虏 庐 碧 乂 #農 )

1. 本 人 現 欲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第 282章 ）第 10A條 ， 申 請 發 還
曰 因 公 受 傷 /

年 __月 __ 日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日 期 ）起 患 職 業 病 而 接 受
註 冊 中 醫 診 療 所 涉 及 的 費 用 。
本 人 在 年 月
由

2. 主 診 註 冊 中 醫 建 議 按 照 同 一 處 方 重 配 藥 物 __ 次 。 現 就 第 __ 至
次 按 同 一 處 方 重 配 藥 物 申 請 發 還 藥 費 。第

(湞知  A _ v i i 至 A • x ) •3 . 申 請 詳 情

申 請 發 還 款 額
就 診 / 接 受 治 療  

及 / 或 購 買 所  

處 方 中 藥 的 日 期
診 金註 冊 中 醫 / 出 售 處 方  

藥 物 者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及 / 或  

治 療 費 用 合 計藥 費 (元）(兀）(元 ）

總 計(元）
(如 適 用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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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證實本人因公受傷/患職業病而接受上述註冊中醫診治，並 已支付有關醫療費用；現申請發還該筆費用。主診註冊中醫已塡  妥本表格C部 。隨附繳費收據正本及相關資料
4.

以資證
明 。

本人明白，倘若本人故意提供失實資料或作出有欺詐成分的申  ，當局會對本人採取紀律處分程序及/或刑事法律程序。5.
3円

6. 現授權常任秘書長/部門首長要求主診註冊中醫、其他指定註冊中醫、醫院管理局、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及/或其他政府部門  作出澄清/確認（包括索取和提供本人的醫療記錄或報告），以便 處理發還醫療費用的申請及其他相關事宜，包括安排身體檢查。
本人同意接受由政府安排的身體檢查，並向指定註冊中醫提供醫  療記錄或報告，以便處理發還醫療費用的申請。

8. 本人承諾，倘若本人不符合資格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獲發還費本人會把款項悉數連同利息（如適用）退還政府。用
本人已細閱申請表夾附的須知。本人明白並接受有關發速醫療費  用的條款及條件。9.

日期申請人簽署



-5 _

•赛 m(由 推 薦 人 員 [即 獲 授 權 的 分 組 主 管 ， 其 職 級 不 低 於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或 同 等 職 級 ]塡 寫 )
□ 本人證明上文第I節A 部所列申請人的個案，已獲本局/部門年 月  日確定爲因公受傷，患職業病*#個 案 。在
□ 本人信納，上 文 A 部的申請人符合資格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申請發還以上與因公受傷/患職業病*#有關的醫療費用。本人建  議批准申請。申請人所提交的收據正本/文件業經查核，證實符合 規 定 。
□ 本人把申請轉交批核人員覆核，理由如下：

□ 本人建議拒絕申請，理由如下：

日期職級/職位姓名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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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览 准 （由 指 定 的 批 核 人 員 [其 職 級 不 低 於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或 同 等 職  

級 ]塡 寫 )

□ 上 文 A 部所列申請人因公受傷/患職業病^的發還醫療費用申
符 合 規 定 ，予 以 批 准 。5円

□ 根攄E部推薦人員所述理由拒絕申請，理由如下* :

□ 須進一步覆核申請，理 由 如 下 ：

職級/職位 日期姓名簽署



g m〜m—垵 ummm茱 （如 批 核 人 員 建 議 須 覆 核 ， 由 覆 核 人 員 [即 部  門 秘 書 主 任 或 視 乎 情 況 由 局 ， 部 門 內 負 責 部 門 整 體 管 理 工 作 而 職 級 不  

低 於 總 行 政 主 任 或 同 等 職 級 的 獲 授 權 人 員 ]塡 寫 )
□ 已覆核，上文A部所列申請人與因公受傷/患職業病有關的發還醫療費用申請符合規定，予以批准。
□ 已 覆 核 ，申請應予拒絕，理 由 如 下 ：

曰期姓名 職級/職位簽署
丑 幾  ̂ mm(如 以 支 票 ， 現 金 支 付 ， 由 申 請 人 塡 寫 )

.)/現 金 * ，元的支票（號碼兹收到款額爲 特此認收。

曰期姓名/職位簽署
*請删去不適用者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  〈〈僱員補償條例》所指明的職業病。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z號



只有由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549章）第 69或 第 85條註冊並  名列註冊中醫名單或有限制註冊名單的註冊中醫所進行的檢查 和醫治，以及所發出的核證才會獲得承認。
(v)

註冊中醫所提供的治療必須是直接醫治因公受傷/職業病所必 要的，醫療費用才會獲得發還。(Vi)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第 2S2章 ) 

申 請 發 還 註 冊 中 醫 直 接 醫 療 費 用
塡 寫 表 格 須 知

(A)有 關 發 還 費 用
附件I附錄所載的整份指定表格（包括第I和第II節），專供申  請人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章）申請發還接受註冊中醫  診治的直接醫療費用。第I節供塡寫有關申請人、因公受傷/ 職業病個案，以及主診註冊中醫的診斷等資料，第II節則用  以申請發還醫療費用。申請人須待其個案獲所屬的局/部門確  定爲因公受傷/職業病個案後，才遞交整份表格，申請發還費

⑴

用 °

求診前，申請人須把已塡妥相關資料（例如導致受傷的意外及  工傷/職業病的性質）的申請表（第 I 節 A 部）呈交分組主管。 主管須塡寫表格第I節B部 ，以核實資料。根據規定，申請人  必須事先獲分組主管核實資料，但如因公受傷的個案情況緊  急 ，例如申請人傷勢嚴重，須立即醫治，則不在此限，申請人  可在求醫後才把表格交給分組主管塡寫第I節B部 。不 過 ，申 請人的申請會否獲得批准，取決於其個案最後是否獲確定爲因  公受傷/職業病個案。一些職業病個案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  確定政府的法律責任。如屬這些個案，分組主管會註明個案已  呈報局/部 門 ，尙待局方/署方批准。如申請人選擇向註冊中  醫求診，而其個案最終不獲確定爲因公受傷/職業病個案，則 該員須承擔所涉及的醫療費用。申請人並須在第I節B 部簽 署 ，以示明白個案的處理情況。

(ii)

(iii) 發還註冊中醫醫療費用的安排，只適用於《 2006年爲僱員權益作核證（中醫藥）(雜項修訂）條例》第 3部生效當日（即二零零  八年九月一日）或該日後所受的工傷或患上的職業病。
擦
、凍請

如瘀傷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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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如屬已獲確定爲因公受傷/職業病個案，申請人應在作出有關開支當日起計一個月內遞交申請，並應夾附所需資料及文件。 如個案尙未獲確定但申請人已向註冊中醫求診，在個案未獲確  定前已接受註冊中醫治療的相關發還費用申請應在個案獲局/ 或部門確定爲因公受傷/職業病當日起計一個月內提出，其後 的申請應在作出有關開支當日起計的一個月內提出。
(Viii)根 據 《僱員補償條例》第 10A條 及 附 表 3的 規 定 ，接受住院或非住院治療，每日可獲發還的全部醫療費用上限爲200元 ， 而在同一日內接受住院及非住院治療，則至多可獲發還280超出上限的醫療費用須由申請人自行承擔。兀

《僱員補償條例》內指明的註冊中醫爲直接治療因公受傷/職 業病的診症及/或治療收費，以及/或處方的中藥材及中成藥  的 費 用 ，可 獲 發 還 。
(ix)

(x) 第二次或其後多次根據同一處方重配藥物的費用，槪不發還，除非夾附由主診註冊中醫發出的處方，列明有關藥物重配的次  數 ，而申請人是按照這項指示配藥，則屬例外。
有關申請發還費用須提交的文件及資料，詳情請參閱在附件I  

有 關 發 還 直 接 醫 療 費 用 申 請 處 理 指 引 的 3(I)(c)(aa)、 （bb)及 （cc)
(xi)

段 。

(xii) 追討多付的款項•_
•申請人須承諾，多付的款項可悉數連利息（按情況而定）向他 /她討回，而在追討有關款項的過程中所招致的一切費用和  開支，亦可悉數向他/她討回，申請人才可獲發還註冊中醫  直接醫療費用。
•鑑於政府向申請人批出是項發還的醫療費用，申請人現根據 適用的法例並在其權利範圍內，就其所有薪金、退休金、約 滿酬金、津貼 、福利（包括就已招致的費用發還的款項）、政 府應支付予或欠付申請人或申請人的遺產繼承人的任何其他  款項（統稱“薪金和退休金”），以及申請人根據任何公積金計  劃自願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累算權益”），設定押記，以政 府爲受惠人，作爲支付或償還就發還的醫療費用應予支付或  欠付政府的一切款項（包括利息（如有）），以及政府在追討有  關款項過程中所招致的一切費用和開支（統稱“債項”）的抵押 0

1 至 於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 局 / 部 門 應 參 考 《 僱 傭 條 例 》 （第 57章 ）第 32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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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況（包括但不限於申請人無力償債的情況）下 ，政府 可根據適用的法例並在其權利範圍內，憑其絕對酌情決定  權 ，在其認爲適合的時間，從申請人的薪金和退休金中扣除  有關債項，直至悉數討回爲止。1
•除非有關債項全數討回，否則政府根據適用的法例並在其權  利範圍內，仍然是有抵押債權人，有權就申請人的薪金和退  休金，以及累算權益設定押記，作爲償還債項之用。1
•在申請人提出申請，以及申請人收到發還的註冊中醫直接醫  療費用時（視屬何種情況而定），申請人完全接納上述條款和條件

(B)有關使用個人資料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會用作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章) 處理發還註冊中醫醫療費用的申請及其他相關事宜。⑴
申請人必須提供個人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申請人如未能按本  申請表的要求或應其後有關方面的要求提供足夠及正確資料， 申請將不獲受理。

(ii)

(iii) 在本申請表塡報或其後應有關方面的要求提供的個人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可能會向常任秘書長/部門/職系首長及/或負 責處理發還醫療費用申請及其他有關事宜的指定人員披露。
(iv) 在本申請表塡報或其後申請人應負責推薦和批核申請的人員的要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可能會向常任秘書長  /部門/職系首長及/或其指定人員，以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等有關機構披露，用以調查任何有濫用或欺詐之嫌的申  ，以及如查明屬實，用以展開紀律處分程序。5円

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第 486章）的規定，申請人有權  要求查閱或更正本申請表上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可按局， 部門所發出的部門/內部通告，以書面向負責處理查閱/更正 資料要求的人員提出。

(v)

公務員事務局


